
大连理工大学教师发展中心文件 

大工教发中心〔2022〕42号 

 

 

关于 2022-2023 学年秋季学期研究生助教 

岗位考核的通知 

 

各学部（学院）、各位研究生： 

根据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助教工作实施办法》，现启动 2022-2023 学

年秋季学期研究生助教岗位考核工作，研究生助教岗位考核遵循“质”“量”

结合的原则，按质考核，按劳取酬。 

具体事宜通知如下： 

1．研究生助教在助教工作结束后填写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助教工作

日志》（附件 1）和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助教考核表》（附件 2），经主

讲教师审核，报送至各学部（学院）。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助教工作日

志》应详细记录日常助课的工作内容，请各位研究生助教根据实际情况真

实、认真填写，填报虚假信息情节严重者，一经核实，将取消研究生助教

资格。 

2．申请 D 类岗位的助教需要填写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助教工作总结

报告》（附件 4），并提供具有代表性的佐证材料，经主讲教师认可、学部

（学院）审核，统一提交至教师发展中心。学校将组织专家进行评审，符

合 D 类岗位要求的助教酬金按照 D 岗助教标准进行发放，不符合 D 类岗位

要求的助教将根据专家评审意见重新定岗。 

3．各学部（学院）依据主讲教师的反馈意见和助教提交的总结材料对

助教工作进行合格考核，填写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助教岗位考核汇总表》

（附件 3），考核合格的助教酬金正常发放，考核不合格的助教酬金减半发



放，本学期未获得助教培训结业证书的助教均属不合格。 

4．请各学部（学院）于 12 月 15 日前统一将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助

教岗位考核汇总表》、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助教工作日志》、《大连理

工大学研究生助教考核表》、《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助教工作总结报告》

电子版发送至邮箱 shiwei@dlut.edu.cn，不接受个人提交；表中主讲教师签

字部分，研究生助教经主讲教师审核同意，可以使用电子签名。 

5．联系人：施维，电话：84709857，邮箱：shiwei@dlut.edu.cn。 

 

附件 1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助教工作日志 

附件 2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助教考核表 

附件 3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助教岗位考核汇总表 

附件 4 大连理工大学研究生助教工作总结报告 

 

 

教师发展中心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2 年 12 月 7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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